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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董事長之辭任 
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7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(A) 董事長向公司辭職，須經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。 
(B) 董事長及副董事長皆因案被羈押，且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，由常務董事或

董事互推一人暫時執行董事長職務。 
(C) 公司無設置副董事長者，董事長辭職後，由董事長指定代理人暫時執行董事

長職務。 
(D) 甲公司法人董事長乙公司於其代表人不克出席董事會時，得委任不具董事身

分之人出席甲公司董事會行使董事相關權利及義務。 
答案：B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按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、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司。董事長

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，由副董事長代理之；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

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，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；其未設常務董事

者，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；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，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

代理之，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惟董事長辭任，乃屬董事長缺位之情

形，與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「董事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」之情形有別。故董事長

辭職後，其職權消滅，其基於董事長地位而指定之代理人，其代理權限亦隨同消

滅，應依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、第2項補選董事長；於未及補選董事長前，得類推

適用同條第3項規定，由副董事長代理之；無副董事長者，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

一人暫時執行董事長職務，以利改選董事長會議之召開及公司業務之執行。 

【實務評析】 

按董事與公司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，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，董事不論任

期是否屆至或其事由為何，得隨時向公司為辭任之意思表示，且不以公司之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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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生效要件。次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前段規定，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、董事會

及常務董事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司。故董事長辭職後至新任董事長選出、就任

前，應有代理人暫時執行董事長職務，以利公司董事會召開及業務執行。 
有關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設有董事長職務代理人之規定，實務見解認為該條第 3
項所謂「因故不能行使職權」應係指有權限但暫時無法行使之情形，如董事長因

案被羈押或因病無法視事等。另外，學說認為董事長於受假處分執行前，雖得指

定代理人執行其職務，惟於假處分執行後，其指定之代理人即應不得繼續代理人

董事長執行職務，避免假處分目的無從實現。 
至於董事長死亡、解任、辭職而未及補選時，實務見解則認為屬「董事長缺

位」之情形，與「因故不能行使職權」尚屬有別，且此際董事長之職權既已消

滅，亦不得再為指定代理人執行職務，然為避免公司無人行使董事長職權之空窗

期，爰認得類推適用同條第3項規定，由副董事長代理董事長職務，若無設置副董

事長，則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暫時執行董事長職務。 

【關鍵字】 

董事長辭職、董事長代理、董事長缺位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208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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